
 

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进行 7 台岸桥远程

自动化改造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10月27日召开十届二次董事会，

审议《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进行 7 台岸桥远程自动化改造项目暨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港欧亚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

公司对 7 台岸桥进行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。该项目经公开招标，天津

金岸重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岸重工”）中标。金岸重工是公司

实际控制人天津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港经济技术合作

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该项目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

立董事，就提交公司十届二次董事会审议的《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进行 7 台岸桥远程自动化改造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发表独立意

见如下： 

1.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会议履

行了法定程序。 

2.该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，评标过程公开透明，符合招标文件

评标办法相关规定。交易定价方式合理、公允，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

东的利益。 

3.该项目可有效降低作业能耗、减少设备故障、降低维修成本、

改善司机工作环境，对进一步推动天津港世界一流绿色智慧港口建设

具有积极促进作用，具有显著的实用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 












